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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

借用物資指引

少青團行政分區巳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起接管物資裝備倉庫，以下是申請借用及領取物資裝備(包括借用無線電通訊系統)的新程序:-

1. 申請借用／領取物資及裝備

長官或支隊負責人只需填妥一份Loan Form (見附頁)，於每次舉辦活動之提取日期前兩星期(14天)呈交少青團辦事處作出申請。

有關申請批准後，行政分區比賽及支援組同事會於14天內準備好所需物資及裝備，並由辦事處職員以電郵通知有關支隊，支隊隊員便可在提取日期或之前，於辦公時間內到香港總部少青團辦事處提取所需物資。

如少於兩星期前之申請，將不予受理。
2.
歸還物資及裝備
隊員須於活動完畢後一星期(7天)內，把借用的物資及裝備於辦公時間內交還香港總部少青團辦事處。

歸還物件必須保持完整及清潔，否則職員有權拒絕接收。

過期歸還者，將受到警告處分。
備註:

· 於領取物資或裝備時，請於現場即時點收清楚數量及物件好壞；點收及簽署後如發現有任何損壞或錯漏，少青團辦事處及倉庫一概不會負責。
· 非辦事處職員及行政分區比賽及支援組同事不可進入少青團倉庫。
